




关于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电力迁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第一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送审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电力迁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申请》及《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电力迁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十团，为电网改造与建设项目，三条并行110千伏线路地理位置坐标分别为：110千伏尔阿线（单回路）：起点（E:81°14′33.591″，N:40°35′30.529″），终点（E:81°15′44.168″，N:40°34′44.922″）；110千伏城花线、尔东线（双回路）：起点（E:81°14′35.330″，N:40°35′31.908″），终点（E:81°15′45.792″，N:40°34′46.038″）；110千伏尔阿线、沪城线（双回路）：起点（E:81°14′32.316″，N:40°35′29.239″），终点（E:81°15′42.621″，N:40°34′43.630″）。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迁改三条并行的110千伏线路，其中110千伏尔阿线（单回路）3千米；110千伏城花线、尔东线（双回路）3.1千米；110千伏尔东线、沪城线（双回路）3.1千米，共计9.2千米。拆除塔杆24基，新建塔杆32基。项目总投资168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1.8%。
二、该项目属于输变电工程中的其它（100千伏以下除外），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实施项目建设和运营。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区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认真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对运输车辆物料加盖篷布、严禁撒漏，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施工中产生的少量废水自然蒸发；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禁止夜间施工，确保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废土石方运至指定地点集中处置，不得随意丢弃；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把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施工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复耕、种植防护林或平整硬化处理。

（二）做好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污染防治工作。选用设计合理的绝缘子保护装置、高压电气设备、导线和金具，合理布置高压设备；确保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电磁环境影响值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应频率范围的控制限值要求。

（三）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输电线路建成后，廊道两侧声环境须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四）该项目运行期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巡查维护，确保输电安全。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开，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114.251.10.205），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十团按照《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师市环委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0月22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工信局、十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贵州树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0月22日
师市环审〔202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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